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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代民族交融进程中的女真婚俗变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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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辽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，沈阳 110036）

一
在辽统治时期，满族的祖先又被称为女真。公元 10世

纪，完颜部逐步兴起。辽天庆四年（1114），完颜部首领完颜
阿骨打带领 2 500兵马，在涞流河①畔列数辽的罪状起兵反
辽。阿骨打于第二年正月建国称帝，国号大金，改元收国，
定都会宁。②之后在金军和北宋联军的夹攻下，辽正式灭
亡。女真人占领了中原地区及东北和蒙古地区，从此转入
全新的历史时期。

这一时期女真与契丹族、蒙古族和汉族的交流更加广
泛，满族祖先进入了民族大融合期时期。这一时期女真人
主动融合的对象大概分为三种人：原在辽统治下的由、高
句丽和汉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渤海人。在阿骨打“女真、渤
海本同一家”的思想支配下相互通婚；辽朝的契丹人被分散
到女真的猛安谋克之中，金世宗还明确要求与契丹人“男婚
女聘，渐化成俗”“相为通婚”[1]，这样很多与女真人杂居的契
丹人逐步也成了女真人；多次南征中俘获的汉人北迁，并使
之成为家奴，这些汉族人和女真人共同生活，相互交融。在
金朝初期，汉族、契丹、奚族人被大量地编入猛安谋克，并用
猛安谋克名授其首领以统其众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
们对金的反抗情绪，达到了“为我所用”的目的，在灭辽和北
宋的军事行动中他们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从公元 12世纪中叶开始，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军
事控制，同时达到削弱东北地区原有女真部落势力的目
的，金朝开始将东北及上京等地的猛安谋克大批迁往今北
京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地区。仅金宣宗时就“徙河北军户百

万余口于河南，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。”[2]金
宣宗时共有“猛安二百二”[3]，经过迁徙后，东北地区有 99
个猛安，中原的猛安达到了 70个[4]。据次推算，迁居中原地
区的女真人大约有 200万人左右，迁往内蒙古地区的大约
有 40万人左右，东北地区还剩下有 200万左右女真人。中
原地区的女真人主要集中在今淮河以北和黄河以南地区。

金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女真人绝大多数与当地的汉族
融合在了一起。首先，大部分女真人随猛安谋克的调动来
到中原地区之后与汉族错居杂处，他们说汉语、穿汉服、改
汉姓、学习汉族婚俗和礼俗，与汉人无异，金灭亡之后他们
自然地成了汉族。其次，金朝提倡女真人与汉族相互通婚，
如：金名昌二年（1191）四月，尚书省提出：“齐民与屯田户
往往不睦。若令递相婚姻，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”，金章宗
“从之”[5]。泰和六年（1206）十一月，章宗再次下谕：“屯田军
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”[6]。在金朝政府的倡导下，女真人
和汉人相互嫁娶的现象普遍存在，女真汉混血和汉女真混
血的后裔在金朝灭亡之后都改成了汉族。第三，金朝末年，
女真人为了躲避与蒙古、西夏和南宋的战争和红袄军的农
民起义军的追杀，中原地区的很多女真人大多隐居并改汉
姓，习汉俗，其后裔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汉族并延续至今。

金与宋虽然连年战争不断，但是战争并没有阻碍女真
人和他们的经济交往。金宋通过榷场③进行互市。金宋先后
在寿州、邓州、唐州、秦州、凤翔府、淮西、京西及山西等地
设立榷场[7]。金向宋输出北丝、北绢、貂皮、人参等北方特
产；宋则由榷场向金输出象牙、牛、生姜、陈皮、茶叶、糖、丝

摘 要：12世纪初，阿骨打带领满族祖先女真人起兵反辽建立大金国，并联手宋朝军队在很短时间内灭亡辽
朝。这一时期的女真与契丹族、蒙古族和汉族的交流更加广泛，满族进入空前民族大融合期时期。女真和汉族
间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促进了彼此的经济和文化发展，丰富了两个民族的生活。汉族的婚俗文化对金代女
真婚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，女真的婚俗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地发展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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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品和米等金朝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。由于金宋之间战事
频繁，榷场时开时关，这就促进了走私的发展。金人走私出
镜的主要是盐和马匹；宋人走私出境的主要是茶叶、大米、
白银、铜钱和耕牛。这一时期，不管是榷场贸易还是民间的
走私行为，都促进了金朝和宋朝的经济交流，金人也学到
了更多的种植和手工技术。
金宋的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。由于文化的差异，这一

时期主要是女真人对汉族文化的学习和吸收。在战争过程
中，金朝俘获了大批汉族官吏和士人，他们被安排在金朝
各个相关部门，并委以重任。他们帮助女真人建立了各项
官吏制度，并指导金人完成了众多的城市建设。同时，金人
也十分重视对汉人书籍的学习。阿骨打在攻打中京时下
诏：“若克中京，所得礼乐图书文籍，并先次津发赴阙。”[8]金
天会五年（1127），进军灭宋后，将“城中子女、玉帛、宝玩、
车服、器用、图书、百物，括索公私，上下俱空。”[9]65宋朝的汉
族士大夫来降金时也携带大量书籍“南来士大夫家家有
之。”[10]为了更好地学习汉族文化，金朝还成立了译经所，编
译了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新唐书》等儒家典籍和
历史文献。

女真和汉族间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促进了彼此的
经济和文化发展，丰富了两个民族的生活。尤其是汉族文
化对女真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：女真人根据契丹和汉子创
造了女真文字；女真人还习汉语、改汉姓、穿汉服、信奉道
教；汉族的婚俗文化对金代女真婚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二
到金代，女真人出现了一夫多妻的婚俗。如《金史》载，

在天德二年（1150），“十一月乙丑命庶官许求次室二人，百
姓亦许置妾”[11]57。金朝不但迅速地从一夫一妻制转到了一
夫多妻制，而且金朝的皇帝也很淫乱。如《金史》对第四个
皇帝完颜亮的记载：“十一月戊辰，上命诸从姊妹皆分属诸
妃，出入禁中，与为淫乱，卧内遍设地衣，裸逐为戏。”[11]62这
与汉族皇帝的婚配制度影响是密不可分的。

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，女真人开始逐渐重视婚嫁
礼仪。关于金代前期女真人的婚嫁礼仪，《松漠纪闻》和《大
金国志》等文献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，它大体可以归纳为
订婚、拜门、纳币、回报和留妇家几个环节。

女真男女青年缔结婚约称为订婚。他们的婚事一般由
家长来决定，当时的女真人指腹为婚者多。待男女青年到
了青少年时期可以谈婚论嫁的年龄，男方父亲要带着自己
的亲属主动地去女方家拜访，与女方家长商量结婚等事
宜，这被称为拜门，也叫“男下女”。男方家长及亲属到女方
家之后，将带来的酒和金银首饰摆在案前，让女方家长及
亲属一一过目。看完男方送的见面礼，男方和女方家长及
亲友在一起聚餐喝酒。《大金国志》中对此也有详细记载：
“婿纳币，皆先期拜门，戚属偕行，以酒馔往。……留上客数
人啜之。或以粗者煎乳酪。”[9]553拜门结束之后，男方和女方
家长谈妥婚事，婚礼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———纳币。
纳币就是准新郎带上聘礼去女方家送彩礼。当时女真

人送的聘礼以马匹为主，由准新郎亲自赶着马匹送到准岳
父家。《松漠纪闻》对此也有记载：“婿牵马百匹，少者十匹，

陈其前。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，塞痕①则留， 辣②则
退，留者不过什二三，或皆不中选。虽婿所乘亦以充数。大
抵以留马少为耻，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”。

在男方到女方家进行拜门、纳币之后，女方家也要去
男方家回礼，叫回报。女方家回报男方家礼品的数量一般
要根据男方送礼数量的多少来定，一般是女方家留一匹
马，则回男方一件衣。

上面提及的女真婚嫁程序烦琐，即要给女方家送彩
礼，女方家又要回礼，拜门时还要大摆酒席。家境殷实的家
庭尚能办得起像样的婚礼，贫苦人家办婚礼则是另外一种
方式，《大金国志校证》中对此有相关记载：“一云：婚家，富
者以牛、马为币，贫者以女年及笄③行歌于途。其歌也，乃自
叙家世、妇工、容色以伸求侣之意，听者有求娶欲纳之，即
携而归，后复方补其礼，偕来女家，以告父母。父死则妻其
母，兄死则妻其嫂，叔伯死则侄亦如之。无论贵贱，人有数
妻。”[9]55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贫苦的女真女孩子到了 15
岁左右，她们就以唱歌的形式表达自己想找男朋友的心
意。男青年遇到合适的女孩子就直接带到家里，然后再补
婚嫁的礼节。当时，东北少数民族所处的自然条件十分恶
劣，一旦家里男人去世，女人很难带孩子生存下去，所以在
女真和契丹等少数民族中都有“父死则妻其母，兄死则妻
其嫂，叔伯死则侄亦如之”的收继婚现象。

金代后期，随着女真人逐步接受中原汉文化，其婚俗
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，金章宗在承安五年（1200）和泰和五
年（1205）先后制定婚聘礼制。史书中虽未详细记载该礼制
的详细内容，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更多地吸收了汉族婚俗文
化与女真旧俗有所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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淤好马。
于劣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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